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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办学函〔2019〕8 号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9 年成人高等教育

新生复查及学籍电子注册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切实维护学生合法利益，确保教育公平公正，维护高校教

学秩序，现就做好 2019 年全省成人高等教育新生复查和学籍电

子注册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做好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规定：“学

生入学后，学校应当在 3 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复查”。

新生复查是高校依法实施招生和学籍管理的行为，是保证公平公

正的重要环节。高校要把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作为本学期的重

要工作，严格按照教育部、省教育厅高校招生和学籍学历电子注

册工作的相关规定，通过审核比对录取通知书、新生录取名册、

电子档案、照片、居民身份证信息等材料，切实做好此项工作。

严禁将未经省级招生部门审核录取的学生留在学校学习，不留学

籍学历的任何隐患。

二、认真做好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

高等学校在进行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时要按照省级招生部门

核准的录取名册和报到入学的新生名单，及时登录中国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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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信息网进行学籍电子注册，按时提供新生学籍查询服务。属

于违规招生的考生，要及时清退；应加强对同姓名同身份证号学

生的复核，严防冒名顶替学生入学；应加强对“专升本”新生前置

学历的复核，未通过的不予进行新生学籍电子注册。

各高校要认真填写《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新生报到情况统计

表》（附件 1）、《成人高等教育“专升本”新生入学资格学历复查

表》（附件 2）、《2019 年成人高等教育“专升本”新生专科学历复

查登记责任报告书》（附件 3）及数据光盘（双备份），做到数据

正确无误，于 4 月 30 日前报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报送的电子

版信息和纸质信息（加盖学校公章）必须一致。

对于数据核对时有误的信息，应分两种情况进行办理：一是

属学生个人原因导致的，须由学生提供合法性证明材料，学校比

照考生录取档案严格审核修改，报我厅高校学生处备案；二是属

录取信息有误或网上没有录取信息的，由录取高校向省教育考试

院查询，确属漏报或错报的，请省教育考试院向教育部高校学生

司书面说明并补报相关信息，同时向我厅高校学生处报送备案。

我省 2019 年成人高等教育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和“专升本”入

学资格审核工作需在 4 月底前全部完成。届时教育部学信网将对

学生本人开放新生学籍信息网上查询，确保通过资格复查的新生

能够及时查询，确认其学籍注册结果。

三、继续做好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工作

对于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生，根据《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要求，学校应当保留其入学资格至退役后 2 年。

各高校应按照文件要求为入伍新生及时办理好入学资格保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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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及“学信网”上的标注工作。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具有学籍。

四、进一步做好在校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

在各年级学生入校注册时，高校要按照教育部关于做好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学年电子注册有关要求，协调校内相关部门，及时、

准确、完整地在学信网上标注在校生的学年注册信息。在校生学

年电子注册工作在 5 月底前完成。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新生复查、学籍电子注册和在校生学年电

子注册工作，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规范程序，提高办理质量，

公开办理结果，确保新生复查和学籍电子注册工作及时有序完

成。对于弄虚作假或将违规招收的学生留在学校等违规行为，一

经核实，省教育厅将对违规学籍及时进行清理，并对相关学校给

予通报批评。

附件：1.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新生报到情况统计表

2.成人高等教育“专升本”新生入学资格学历复查表

          3.2019 年成人高等教育“专升本”新生专科学历复查

登记责任报告书

                      

     

                            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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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新生报到情况统计表
省(区、市)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录取人数 报到人数 网上核对已有人数 网上核对未有人数

合  计

学校名称
高中起点

专科

高中起点

本科

专科起点

升本科

高中起点

专科

高中起点

本科

专科起点

升本科

高中起点

专科

高中起点

本科

专科起点

升本科

高中起点

专科

高中起点

本科

专科起点

升本科

说明：

1. 录取人数指经省级招生部门录取人数；
2. 网上核对是指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录取新生数据库中核对本校入学新生名单。



—5—

附件2

成人高等教育“专升本”新生入学资格学历复查表
省(区、市)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序

号

专科起点升本科新生信息 入学资格学历信息

院校名称 考生号 姓名 证书编号 院校名称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入学

日期

毕业

日期

专业

名称

学习

形式

1

2

3

说明：

1. 前面“院校名称”指进入校；后面“院校名称”指专科毕业校。
      2. 根据学生持有的学历证书的实际情况填写完毕后，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汇总后报高校学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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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9年成人高等教育“专升本”新生
专科学历复查登记责任报告书

省教育厅：

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要求，我校对您厅下发的

2019年成人高等教育“专升本”   名新生专科毕业证书进行了逐

人逐本的严格复查审核，现上报省教育厅。我校2019年招收成人

高等教育“专升本”新生   人，复查专科毕业证书    人, 新生

专科学历合格登记       人，请进行复审后给予登记。

我校将自觉接受社会及用人单位的查询和监督，对学历证书

复查、上报中存在的遗漏、填报失误及违反国家学籍学历管理规

定的情况，承担全部责任。

学校主管领导（签字）：        职务：        年  月  日

部门主管领导（签字）：        职务：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字） ：            职务：        年  月  日

         

学校（盖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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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